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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議會秘書處  

(經辦人：廖仲謙先生）  
漁農自然護理署就 SKDC(M)文件第 176/20 號的回應 

廖先生：  

 
於 2020 年  7 月  7 日西貢區議會提問  

「西貢海上光污染問題」  
 

就 2 0 2 0 年 7 月 7 日 西 貢 區 議 會 提 出 題 述 提 問 ， 我 們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在 過 去 三 個 月 ，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 “ 漁 護 署 ” )  共 收 到 9 宗 有 關 海 上

光 污 染 的 投 訴 ， 但 規 管 光 燈 的 使 用 並 非 漁 護 署 的 職 權 範 圍 。 有 關 使 用 光

燈 作 捕 魚 用 途 受 到 香 港 法 例 第 3 1 3 A 章《 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》管 制 ， 並 由

海 事 處 負 責 執 行 。 本 署 知 悉 海 事 處 已 就 上 述 的 投 訴 作 出 跟 進 。 本 署 會 協

助 海 事 處 加 強 向 漁 民 宣 傳 有 關 管 制 。  

由 於 管 制 光 燈 的 使 用 並 非 漁 護 署 的 職 權 範 圍 ， 本 署 不 會 派 員 出 席

2 0 2 0 年 7 月 7 日 的 西 貢 區 議 會 全 體 會 議 。  

 

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王卓基   代行）  

 

副本送：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 (經辦人：陳頌珩女士）  

2020 年 6 月 29 日  


